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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愛滋四十（A）
1984.12一位外籍醫師過境台北，因病就醫時，自己承認罹患愛滋病，雖次日離境，仍
掀起軒然大波。外籍人士被視為危險人口

1985.5 行政院衛生署正式成立「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小組」

1985.8 首度出現國人愛滋病首例為男男性行為者，衛生署隨即與警政司法單位連繫加強
取締男性工作者

1985.12 台灣制定愛滋病診斷標準，確認為 HIV 感染且其 CD4 值 <200 Cells/mm3

1986.2 台灣地區發現首樁本土AIDS案例，於一個月後死亡（首例死亡）



走過愛滋四十（B）
1987.5 台灣地區發現首例女性 HIV 感染個案

1987.9 就讀於師大的田啟元上成功嶺受訓病發向軍方坦承感染，退訓後師大以此企圖強迫退學

1988.2 衛生署免費提供愛滋病治療藥物 AZT

1988.3 台灣地區發現首例共用針具感染通報個案，吸毒者被視為高風險人群

1988.7 台灣地區發現首例特種營業人員（性工作者）HIV 感染個案。性工作者被視為危險人口

1988.9 師大在教育部和衛生署壓力下決議讓田啟元以函授方式復學，然畢業後不得分發。事後師
大開始篩檢新生和畢業生。



走過愛滋四十（C）

• 1988.12 世界衛生組織將每年 12 月 1 日定為「世界愛滋病日」

• 1988.12 台灣地區出現第一個由母親垂直感染的愛滋病帶原嬰兒

• 1989.4 台中榮總發現台灣地區首例經由配偶傳染的愛滋病，先生是血友病患，
早期使用未經篩檢的凝血製劑而感染

• 1990.12「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公布施行，明訂追蹤調查、強制
隔離、強制「免費」治療等處置措施，視感染者為「意圖傳染於人」的準嫌疑
犯

• 1991衛生署長張博雅發表〈對抗愛滋：告全國公開信〉，以道德口吻告誡全
民警惕。在她7年任內印製超過三百萬份印有「一旦得（愛滋）病，除了不幸
被迫感染者外，如為自作孽者，將會是失去尊嚴，活得痛苦，死得難堪又難看」



走過愛滋四十（D）

• 1991.9 教育部將愛滋防治教育納入校園反毒的「春暉專案」，奠定了日後校園愛

滋防治的模式

• 1992.4 數位台北市市議員呼籲當局立法，強制在感染者私處烙上「A」記號

• 1992.5 立法院通過將愛滋病正式列為「法定傳染病」

• 1992.7 感染者韓森發起成立台灣第一個愛滋病患支持團體「誼光義工組織」

• 1993.3 台灣首座「愛滋病患中途之家」

• 1994.3 台灣大學規定愛滋病感染者和發病者不准申請住校



走過愛滋四十（E）

• 1994.7祁家威按鈴申告兩位感染者與人發生性行為，引發輿論隔離感染者呼聲。

• 1994.8 首例學童因受輸血感染愛滋病病例於澎湖出現，引起居民不安，事發後

學童全班同學轉學

• 1994.9衛生署通過「輸血感染愛滋病道義救濟要點」，規定 1988 年全面篩檢

血袋後因輸血感染愛滋者經衛生署確認後將一律給予新台幣兩百萬元的救濟金

• 1994.10 「外國學生來華留學辦法」修正，外國學生來台留學，須提出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愛滋病毒）之陰性檢查證明，否則不准入境



走過愛滋四十（F）

• 1995.4 華裔美籍學者何大一公佈「雞尾酒療法」

• 1995.10民間邀請 NBA 職籃巨星「魔術強森」率隊訪台，但衛生署長張博雅「依法

處理」不准入境，認為沒必要讓這種「行為不檢」的人來台宣導愛滋

• 1995.12國內首度「愛滋被單展」由「希望工作坊」自美國引進，與國內20 餘幅被

單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展出。

• 1995.12衛生署長張博雅在審議「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時表示，個人若因

不當性行為與靜脈毒癮感染愛滋，國家將不提供全額醫療費用

• 1997.4 衛生署採購何大一博士所創的「雞尾酒式療法」



走過愛滋四十（G）

• 1997年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台灣露德協會（前身為露德之家）相繼成立

• 1997.12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修法通過，增訂感染者隱私與人格、保障條

文以及意圖傳染罪之未遂犯處罰

• 1998.1「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檢驗及治療由健保支付，愛滋

病患必須先加入全民健保，在指定醫院接受檢驗，才可以申請重大傷病證明

• 2000 愛慈教育基金會成立「恩典之家－附設成人照護中心」

• 2001.9 跨部會愛滋病防治委員會成立

• 2002.4 民團抗議健保 IC 卡上路，擔心隱私曝露



走過愛滋四十（Ｈ）

• 2003.5首樁愛滋人權訴訟案件敗訴。感染愛滋病毒的陳醫師遭到醫院勒令停診，決

定爭取工作權利；2006上訴維持原判

• 2003.12 副總統呂秀蓮提出愛滋病「天譴說」，16 個團體連署發表抗議信

• 2004.1警方在農曆春節前在台北市農安街查獲最大規模男同志性愛用藥派對，逮捕 

92 位參與者。衛生署以蓄意傳染罪移送法辦，數月後因罪證不足檢方告訴取消，然

卻迫使一名感染者自殺。

• 2004.2行政院通過「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修正草案，曾因愛滋被拒絕入

境或曾遭強制離境的外籍人士，將可申請十四天的短期簽證或停留許可



走過愛滋四十（I）

• 2005.1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全面實施「孕婦免費全面篩檢愛滋計畫」，將孕
婦納入強制篩檢之列

• 2005.2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第七條修訂通過，愛滋治療費用正式
離開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疇，回歸衛生署公務預算支應

• 2005.6台灣關愛之家在台北市文山區再興社區設置愛滋感染者中途之家，
遭社區居民以違反社區規約為由，戴口罩抗議要求遷離，關愛之家拒絕。

• 2005.7 台灣晨曦會在北部一個隱密的山區為毒癮愛滋患者成立戒毒村

• 2006.8鑑於靜脈注射藥癮感染人數激增，衛生署開辦「藥癮愛滋減害計
畫」，以衛教諮詢、針具、美沙冬替代治療來追蹤藥癮者和感染者



走過愛滋四十（J）

• 2007 疾管局開辦指定醫院愛滋病個案管理師計畫

• 2007.5印尼新娘阿雅被丈夫傳染愛滋病，台東縣政府廢止其外僑居留證，命令限期
出境。阿雅夫婦不服處分，向內政部訴願，訴願會裁定撤銷原處分，創下先例

• 2007.7由民間團體參與修法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在立院三讀通過

• 2007.8台灣高等法院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認定對愛滋病患者的安養、居住不得有歧視，改判關愛之家不必搬遷，全案定讞

• 2008.7修正「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停留居留申覆審議作業要點」，受本國籍配
偶傳染或於本國醫療過程中感染之外籍感染者以及於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可以申覆，
申覆期間亦得暫不出國（境）



走過愛滋四十（K）
• 2009.1增列愛滋母子垂直感染預防措施，對於因個案社經因素致未納健保而無力負擔剖

腹產醫療費用之 HIV 感染孕婦，補助其剖腹產手術醫療費用

• 2009.1屏東縣萬丹鄉傳出將設置快樂愛滋聯盟中心，引起民眾恐慌，懸掛白布條抗議，

反對設立。

• 2009.12 疾管局推動全民匿篩政策

• 2010.1 疾管局委託紅絲帶基金會、露德協會、愛之希望，在北、中、南成立了三個實體

的同志健康中心

• 2010.5 30 歲以下 HIV 女性個案獲每年一次免費「子宮頸抹片檢查」

• 2010.6 台北市衛生局開出全國第一張企業違反愛滋感染者工作權罰單，罰款 30 萬元



走過愛滋四十（L）

• 2010.12移民／移工團體以及愛滋團體共同組成「台灣外籍愛滋政策修法聯盟」，
倡議解除限制外籍愛滋感者入出境台灣。（2010.1 美國和中國相繼廢止禁止愛滋
感染者入境的禁令）

• 2011.1 8 個民間團體組成「愛滋行動聯盟」，抗議疾管局欲強推的愛滋醫療費用
改個人部分負擔政策，呼籲醫療公務預算公開透明、回歸全民健保

• 2011.8國內驚爆愛滋感染者捐器官，在負責手術的台大醫院不察下，導致五名患
者已接受心臟、肝臟、腎臟與肺臟移植，面臨染愛滋風險。(2012.監察院通過彈劾
台大創傷醫學部主任)

• 2011.8誤植愛滋器官的疏失引發批判，監委及立委提議修法規定愛滋病患的健保
卡應加以註記。「愛滋行動聯盟」強烈表達反對



走過愛滋四十（M）

• 2011.11露德協會經營的「彩虹天堂」同志健康中心遭一中
商圈管委會以「社區不歡迎同性戀俱樂部」為名驅離，次月引
發中台灣第一次同志遊行聲援

• 2011 後數個對於愛滋相異伴侶的國際大型研究證實了當感染
者穩定接受ART治療，並達6個月未檢測出愛滋病毒時，愛滋
病毒將不會透過性行為傳染

• 2016 出現U=U(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口號，
也就是「病毒量測不到=不具傳染力」



病毒量測不到 Undetectable
目前醫學研究證實，感染者穩定服藥⾎液中測不到HIV病毒(Undetectable，  
病毒量小於200 copies/mL)，能預防透過性行為傳播HIV，為重要的預防 
策略之⼀。

接受治療 穩定服藥 維持HIV病毒量測不到

免疫功能保持正常運作 傳染力降低

臺灣95%服藥者病毒量已達測不到! (2023年統計資料)

其他傳染途徑(如⺟⼦垂直傳染、哺乳、共用針具及輸⾎等) 
尚未證實，並且仍需使用保險套，以預防感染其他性病。

*U=U的結論是基於醫學實證並受到多個學術研究所支持，包括PARTNER、HPTN 052、Opposites Attract、以及瑞士聲明 (Swiss Statement)等。



U=U觀念獲國際支持

2018年聯合國愛滋規劃署(UNAIDS)發表 

檔支持U=U

科學上⼀致認同的觀念是，正在服用抗病 

毒藥物治療的HIV感染者，其HIV病毒量被 

抑制到偵測不出來的程度(病毒量小於200  

copies/mL)時，不會透過性行為傳染HIV



後U=U時代，愛滋感染者的生活品質…

• U=U發展的關鍵階段
• 1998年：三合一抗反轉錄病毒療法減少了傳播。同年，國際專家意見認為傳播
風險將降低（包括基於回顧與此防護細節相關的證據）。

• 2000年─2005年：前瞻性觀察研究和其他相關研究（Rakai世代和其他人）。
• 2008年：進一步的專家意見和證據審查（瑞士聲明）。

• 2011年：來自隨機分配臨床試驗的第一份證據（HPTN 052）。

• 2014年─2017年：再進一步的前瞻性觀察研究（PARTNER和Opposites Attract）：
首次提供有關男同志風險數據的研究。

• 2016年─2017年：進一步的專家意見（U=U運動）。

• 2021年─台灣CDC公告修改「危險性行為範圍標準」



2024年截至10月底 ，新通報確診834人 ，相 較2023年
同期(800人)增加34人 ·增 加4.3%

疫情現沉
全国推動减害計蛊

服葉2年後醫療費用

由健保支應

推動自我筋檢計畫
1984

~
2024.103,500

全面推動診

断即刻服葉

全圆推動
PrEP計蛊36.00845,0903,000

累計存活人數累計HIV感染通報人數 全面缚入

快速診断工具2.500
推動多元
節檢方案 全面更新

防治工作手册2,000

载 缚入長效

針削治療1.500

1.000

■非不安全性行為

■ 不安全性行為
5oo

99 Gn

资料描取日為2024年11月1日

TAIWAN CDC













引自2024台灣露德協會近十年愛滋生活品質調查









TAIWAN CDC



醫療照護服務、提升醫療品質

抗愛滋三合⼀處方(每日1次、每次1錠)

提升
用藥安全性 

服藥順從性 

用藥比例

副作用 

抗藥性 

併發症

降低

1997

免費提供 雞
尾酒療法  
HAART

2016 2020

與國際接軌，引進副作 
用低之三合⼀藥品

推動診斷即刻治療策略， 與國際同
步增加二 
合⼀藥品

2024

增加
⻑效針劑處方

TAIWAN CDC



清零：功能性治癒

• 2007年與2008年，「柏林病人」蒂莫西·雷·布朗在接受兩次
骨髓移植與幹細胞移植後，其體內的愛滋病毒被免疫系統清除，
而被認定為全球首位愛滋病痊癒患者。

• 2023年2月，據《自然-醫學》期刊載，罹患HIV-1型的杜塞
道夫患者於2013年移植了和「柏林病人」、「倫敦病人」一樣
的同種異體造血幹細胞CCR5Δ32/Δ32後被治癒，其中斷抗反
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的四年後，未出現病毒反彈。

• 截至2023年2月，全球僅有五位愛滋病患者被確診治癒



疫苗：緩解症狀與避免死亡

預防性疫苗

治療性疫苗

2014年3月，華裔美籍愛滋病研究專家何大一，在《科學》雜誌刊登的研究指出，其醫學團隊研發一
種新的注射藥物，在獼猴身上注射後，獼猴3個月內不受愛滋病毒入侵，為治療愛滋病帶來新的突破

2020年，美國HVTN 702疫苗在泰國進行RV144臨床試驗三年多後宣布失敗，實驗結果是沒有顯
著效果

2023年底，在香港兩岸四地論壇與何大一博士的對話



複習 基本觀念

重點防治策略

法規 個案管理

預防 伴侶服務

篩檢 權益保障

治療

TAIWAN CDC



有開放性傷口

＋
皮膚或黏膜上 (接觸) 

帶有HIV的體液

＋

HIV⼀旦離開⼈體很快就會死亡，  
在環境中不易存活。

必須同時符合以下3個條件，才有可能造成HIV感染。

HIV的數量/濃度  
(病毒量)

愛滋病毒(HIV)感染風險：3個基本條件

TAIWAN CDC



不同HIV傳染 
途徑的風險

每次暴露可能有多少 
比例可能造成感染?

輸⾎ 92.5%
共用針具 0.63%

針紮 0.23%
肛交(接受方) 1.38%
肛交(進入方) 0.11%
陰道交(女性) 0.08%
陰道交(男性) 0.04%

口交 很低

咬傷 可以忽略的

吐口水 可以忽略的

共用性道具 可以忽略的

不同傳染途徑之HIV感染風險

• 可能增加HIV感染風險，包含：

感染性傳染病 (或生殖器官潰瘍)
處於HIV病毒量高的病程階段

性行為合併使用成癮性藥物(chemsex)

• 可降低HIV感染風險，包含：
感染者穩定服藥控制體內病毒量，可大幅降 低

HIV透過性行為傳染給配偶/伴侶之風險。

暴露前/後預防性投藥(PrEP/PEP)
安全性行為(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

為保障輸⾎安全，透過

⾎品安全控管機制以提  
升醫療用⾎品質，並於

2013年起全面實施供輸
⾎用⾎液之核酸擴增檢  
驗(NAT)，國內迄今無因 
輸⾎而感染HIV之個案。

資料來源：https://www.cdc.gov/hiv/risk/estimates/riskbehaviors.html

TAIWAN CDCTAIWAN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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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毒感染已變成可控制的慢性病
雞尾酒療法問世後，HIV感染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愛滋已變成如同糖尿病般可控制的慢性病

TAIWAN CDC



執行職務時，如何保護自己免於HIV及其他⾎/體液傳染病的感染風險

標準防護措施

TAIWAN CDC



建構原則：需將以下視為可能帶有微生物病原，透過標準防護措施，避免接觸或暴露

 ⾎液

 體液

 分泌物

 排泄物(不含汗水)
 不完整的皮膚和黏膜組織等

如可能有接觸病患⾎液或體液時，請務必遵守標準防護措施！
針對感染源特性、暴露途徑、暴露部位等不同，除應依循標準防護措施外，倘個案併有新興傳染病或不明原因 
感染症，應視情況加採取接觸、空氣或飛沫等多種防護措施，以有效降低感染風險！

⾎/體液傳染病的標準防護措施：包括手部衛生、依可能的暴露情形 
選用手套、隔離衣、口罩、眼鏡或臉部防護具等個⼈防護裝備。

標準防護措施 (Standard Precaution)

如：HIV、HBV、HCV等微生物病原



標準防護措施之執行時機

•當要執行無菌技術時

•當要接觸病⼈的⾎液、體液、分泌物、排泄物、不完整皮膚與黏膜組織時

•當要為任何人急救或CPR時
•當要處理任何被⾎液或含有⾎液之體液所污染的環境時

•當要處理任何被⾎液或含有⾎液之體液所污染的東⻄或制服等物品時

標準防護措施之執行時機

防範⾎/體液暴觸原則
• 清洗含血液、體液之器械物品時應有適當防護。

• 血液注入容器應輕輕推入，切勿用力過猛，以防噴濺。

• 使用真空採血器取代多次分裝動作。

防範尖銳物品紮傷原則

• 使用安全針具，避免回套；如果必須回套針頭， 
請單手回套。

• 尖銳物品不可隨意放置或丟棄。

• 減少不必要的注射行為。

• 避免病人於注射過程中或注射完成時突然的移動。

TAIWAN CDC



執行職務時如有暴露愛滋病毒風險之處理原則1

請立即清洗暴露傷口

• 穿透皮膚的銳器紮傷：立即擠壓傷口⾎液並以清水和肥皂清洗傷口

• 皮膚傷口暴露：以清水和肥皂洗淨

• 黏膜暴露：以大量之清水沖洗

請立即至愛滋指定醫院，請醫師評估是否有感染HIV的風險。

參考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傳染病與防疫專題/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治療照護/  愛滋病
預防性投藥 /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

TAIWAN CDC



在HIV進入體內但尚未感染⼈體細胞前，及時投藥建立體內藥物濃度，保護細
胞
須在暴露後72小時之內及時投藥

副作用因⼈而異，會在停止用藥後消失
疾管署 PEP資訊：
https://gov.tw/LGg

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PEP)

� ⼀般情況下，病原體 
進入人體後會被人體的

免疫細胞辨識並消滅

TAIWAN CDC
感染其他免疫細胞 阻斷HIV病毒複製機會。

� HIV病毒與人類免疫細胞(CD4)受體結合，藉以入侵 
免疫細胞，並在細胞內複製，最終破壞免疫細胞並在

� 透過預防性投藥，使體內 
存在⼀定的抗HIV藥物濃度，



認識標準防護措施後，我有個疑問

Q
如遇到愛滋、急性病毒性C型肝炎等⾎/體液傳染病的病患時，  
我是否要戴2層手套，並穿防護衣，比較安全啊?

不需要唷。
1. 基於標準防護原則，必須將所有病患都視為可能具有⾎體液傳染病的對象，  

而非遇到特定傳染病才採取保護措施，這樣才能有效保護自己免於感染。

2. 目前仍有9%潛在HIV感染者未知自己的感染狀態，爰建請於執行職務且可
能 接觸到病患的⾎液或體液時，均落實標準防護原則。

執行職務有暴露風險時，請落實標準防護措施， 以
確實保護自己，免於感染的風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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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標準防護措施，才能保護自己、預防感染

唯有透過HIV檢驗，才能知道HIV感染狀態

依2023年疫情資料推估，仍有9%的HIV感染者不知道自己感染

就算眼前這位病患說自己沒有感染HIV，且未曾有HIV就醫及通報紀錄，  
並不代表他就沒有感染HIV!!

若醫事人員沒有落實標準防護措施，就可能有暴露於血/體液傳染病(如：  
HIV或HCV等)的風險

確實落實相對應之標準防護措施，將每位病患當成皆具有⾎/體液傳染病 
的對象，以免於執行職務中可能暴露及感染的風險，才是最好預防方法

如因執行職務有意外暴露事件發生，請於72小時內儘速至愛滋指定醫院 
就醫，由醫師評估是否需要預防性投藥(PEP)。72h

TAIWAN CDC



《第4個95的生活目標》

平權、如常、健康、幸福
侵權（到平權的距離）

友善醫藥體系（沒有指定）

調整刑度（除罪）

健康老化／緩解共病症狀

你我都是帕斯堤／感染者

高風險行為

普遍防護原則（機會平等）

以證據為基礎

性／別平等

藥愛減害



愛滋長者照顧現況

現況：目前臺灣使用長照療養機構

之艾滋感染者平均年齡為53歲

自我照顧的困境：*露德協會感染者 健檢調查

約有25％的感染者合併患有精神疾患/抑鬱症

近5成的艾滋長者有代謝症候群（高血壓、糖尿病以及高血脂）

缺乏支持系統：

無子女、伴侶，約6-7成的愛滋感染者獨居 自

我價值感低落、憂鬱

無法使用及被拒的長照資源：*(李淑春, 2015)

找不到合適的安置資源，

找到機構但是被加價、以法定傳染病為由拒收



《勾勒現況》

成癮用藥與愛滋防治



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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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

玩
藥

潮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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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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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親密、性、浪漫、激情、承諾

性

愛親密

關係

權力道德

浪漫

激情



防治理念

預防教育

戒除成癮

減少傷害

支持康復

社會大眾

法令、政策

社會資源網絡

支持系統

服務對象
及其家庭



藥癮防治光譜



靈性

生理

心理 需求 社會

全人福祉─愛滋 暨 藥 癮社群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

全人

全程

用藥 成癮 濫用 復元

初感染 潛伏 發病 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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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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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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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需
求
與
服
務
體
系

短期住屋方案
臨時住屋
協助租屋

身心靈整合
之輔導與活動

個別諮商
團體諮商

支持團體
電話問候

居家訪視
電話問候
支持團體

休閒聯誼活動

教育宣導
減害資訊

職業訓練

協助就業

權益諮詢
權能激發

全人發展

輔導諮商
家屬之支持

社會支持

休閒活動

教育

就業

權益維護

服務對象

及其家庭

經濟補助

生活補助　　　　　
健保補助
房租補助

住屋

協助身體衛生清潔
    協助健康照護

居家護理

協助就醫
環境清潔
送餐服務

居家照顧

醫療照護         醫院     
                       收容照護機構  

活
照

顧

心

理

方
面

持
支

統

權

益

相
關

系

生



個案管理
社區照顧



•不批判藥癮者，瞭解其軟弱處，毒品使用是他應對現實生活的適應方法。

•不以藥癮泛稱所有毒品使用者，而以偶爾使用、控制性的使用、亂用來分別。

•給於用毒者服務，即使沒有戒毒，可減少HIV的傳染，與毒品所造成的傷害。

•毒品使用者有能力改變。

•一步一腳印，小小的改變，累積成大改變。

用藥（毒品）者（個案管理與減少傷害）



在監所
　　　　

發現ＨＩＶ親友

《愛滋條例》

第四、十四條等規定感染

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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